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暗访工作要点及打分表

暗访点位：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 24个点位（结合创建城市相关

企业或单位本底数量情况相应增加），一般覆盖当地 1区 1县 4个街

道/乡镇（4个街道无法满足的点位数量要求的，可在其余县（市、区）

进行补足），并据此进行暗访。具体点位安排如下：

序号 单位
A区 B县

A1街道 A2街道 B1乡镇 B2乡镇

1 农贸市场 1 1 1 1

2 小餐饮 2 2 2 2

3 餐饮服务单位（不含小餐饮） 1 1 1 1

4 小型食品超市、便利店 2 2 2 2

小计 6 6 6 6

合计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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暗访打分表

表 1：农贸市场
暗访点位名称：
地址：
打分说明：1.检查事项带有“*”指该项为必查项，未带“*”则为选查项。暗访过程中，选查项的检查数量不得少于全部选查项总数的 50%。

2.检查事项表述为“视情扣 0.1-0.2分”是指，查验公示材料过程中发现资料或信息不齐全的，扣 0.1分；发现资料未公示、不真实，
扣 0.2分。

3.每个创建城市农贸市场检查点位不少于 4家；存在合理缺项的，须另作说明。
4.各类业态明查暗访检查事项涉及《评价细则（2023版）》同一条款的，采取重复扣分制，直到扣完该条款的全部分值，不再倒

扣。

检查项目 检查事项

《评价细则
（2023版）》
对应条款

一、公示情况

1.查看市场开办方及场内经营户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公示，未公示或公示材料不齐全，视情扣 0.1-0.2
分。

注：仅销售食用农产品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经营者不需要取得许可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需要取得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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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查看农贸市场醒目位置是否公布食品安全管理制度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、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结果以及不合
格食用农产品处理结果、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，未公示扣 0.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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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市场周边
及市场内走
访

*3.查看市场内是否保持场所环境整洁卫生，如否，扣 0.1 分 49
*4.查看市场内销售预制菜、快捷菜、现场加工（食用植物油等）有无食品添加剂、水产摊位有无药物使用、蔬
菜摊位保鲜剂使用是否符合标准，存在问题扣 0.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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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5.查看是否存在保健食品违法经营和虚假宣传、普通食品宣传保健功能、欺诈误导消费者的情况，存在上述问
题扣 0.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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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6.查看农贸市场内是否实施分区经营，生熟分开、干湿分开。若存在上述问题扣 0.2 分。 49
*7.查看市场内有无超范围经营保健食品、违规销售无标签标识或假冒伪劣预包装食品，存在上述问题，扣 0.2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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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8.查看散装食品防护措施，直接入口的散装食品未采取使用加盖或非敞开容器盛放等防护措施，散装食品容器
或外包装上未按规定标明食品名称、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、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
内容的，视情扣 0.1-0.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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